台山市国家保密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根据《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两项。参照江门及江门市属区（市）做法，因事项办理事项的过程信息可能涉密故暂不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2015年，没有申请人向我局提出申请，我局亦未有受理、办结任何事项。
（二）依法实施情况。

一是依法编制行政许可清单。根据国务院编制“1+3”权责清单工作要求，按照编办统一部署，以江门市清单为蓝本，参照省局清单及江门市属区（市）清单，经与编办、法制部门、律师事务所磋商，制作我局行政许可清单，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向全市公开。我局编制清单工作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每件事项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均有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性文件支持。
二是提高审批质量。我局的许可事项事权来源为上级下放（2012年粤府令第169号），因此结合我局组织架构，按照《广东省国家保密局关于涉密计算机、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定点维修维护管理的规定》及《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管理办法》等中规定的流程、方式对号入座，确定我市以综合股负责受理及现场考察、局领导复核审批的审批程序。并且组织培训，召开局内工作会议，统一局内人员认识，切实掌握行政许可审批条件，熟悉审批流程。因事权来源于上级下放，我局以上级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使许可的依据，未有权限自己制定规范性文件，并严格按照规范性文件中已明确提出的资质认定条件进行审批，实际操作中不具备自由裁量权。
（三）公开公示情况。按照《关于开展编制“1+3”清单工作的通知》（台府办〔2015〕8号）《关于开展编制“1+3”清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我局编制行政许可清单，纳入江门市清单面向全市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名称、实施主体机构、实施依据、审批对象、审批权限、事权来源、过往两年审批情况、收费项目及依据、咨询投诉方式。具体申请文书格式、申请材料、程序、条件、期限在实施依据中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中已经公开。在清单中公示的信息的明确、细化程度已经有关部门审核通过达到要求，规范性文件中公开的信息已达可操作的程度，明确、细化程度高。由于我局去年未曾接受任何申请，故未有可实施和结果公开的信息。
（四）监督管理情况。
一是制定立体式监管方案。一是按照规章要求，许可有效期非长期，到期从新审批。二是资质单位保密检查将纳入保密常态化检查。三是将建立服务效果反馈机制，凡经资质认定单位到机关单位开展服务，由单位保密员对口接触，并及时向保密局情况反馈服务情况甚至投诉。四是建立三重审批机制在内部加强实施监督，由我局综合股负责申请的接受及初审，副职领导再次审核，局长审批，各自把关，避免一言堂。
二是服务保密工作大局。我局主动作为，联系我市电脑维修企业，对照审批条件指导建设，争取通过行政许可，成为定点资质单位。同时，积极联系纸介质销毁企业，争取加强自身建设，成为涉密纸介质销毁资质单位。
（五）实施效果情况。由于我局之前未有，上一年仍未有企业达到行政许可条件并提出申请，因此，尚不能见到优化规范审批流程、方便行政许可相对人、提高审批效率所带来的成效和行政许可相对人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变化，但是，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我局的行政许可审批工作无疑在去年取得质的变化，已经达到了我们设立行政许可的预期目标，即一切均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高效、便民的开展工作。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总结去年实施行政许可及监督管理过程，主要的困难是由于权限为省里下放，依据的规章制度分别为国家制定及省制定，面向的行政区域广，同一的标准在我市显得标准稍高，比如公司注册资金要200万元在我市人均收入低情况下显得过高，但在高收入城市这个标准确又是必须的。这是由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省的统一审批标准规范行政审批以及我市审批权力来自上级下放所共同造成的。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保密工作，慎之又慎”这是毛泽东对保密工作的精辟见解，实际工作中，我们也要牢记慎重为先工作原则，严格按照审批条件，把好资质认定关口，确保进入涉密行业的单位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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